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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林彝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县第十七届人大第五次会议第41号建议答复的函
张丽萍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给予三板桥村委会老党校大沟截流问题解决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基本情况
县住建局高度重视，通过开展落实治理“城市病”问题排查，同步安排专业技术人员对三板桥村委会老县委党校大沟进行了排查。经查，在梦想城和鹿城广场项目早期开发建设过程中，将三板桥大沟上段水源通过埋管方式引入巴江截污廊道，后经过整改又将上段部分水源引入巴江河内。沟渠由三元宫至龙园桥段沿巴江河带状公园绿化带内混凝土浇筑明沟，现场查看，沿巴江河沟渠堵塞严重，长期无人管理，沟渠损坏严重。由于龙园小区二期项目至今未完成施工，导致牛弹琴转台巴江桥段右侧因标高高差形成截流。

二、意见建议办理情况
2021年县级实施的石林县西河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石林县第二污水处理厂、凯旋城至复烤厂段道路建设工程（56号道路）、石林县巴江桥至三板桥段巴江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石林南路延长线（凯旋城一期至环城南路段）共五个项目采用石林县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纳入与昆明滇池水务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建设，已于2021年6月24日正式签订了《昆明市石林县城镇水环境改善项目框架协议》，并于6月28日签订了招商引资协议。三板桥村委会老党校大沟段也包含在该实施范围内，待完成与滇池水务有限公司合作协议签署的相关前期工作，即可对该截污廊道实施改造。

三、下步工作方向

在下步工作中，县住建局将加快与滇池水务有限公司的合作协议签署，尽快对三板桥村委会大沟截流问题实施改造，切实解决该片区的生产生活用水
以上答复，如有不妥，请批评指正。

（联系人及电话：王家顺      67786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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